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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8_A1_8C_E6_94_c26_22632.htm 一、民法概述 1、民法的概念

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、法人之间、公民与法人之

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。其具体体现： 

（1）社会关系发生于公民之间、法人之间、公民与法人之间

； （2）社会关系属于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（3）调整平等主

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。 2、民法的基本原则 （1）民

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；其含义包括： A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

一律平等； B不同的民事主体参与同一民事关系，适用同一

法律，具有平等的地位； C民事主体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必须

平等协商。 （2）自愿、公平、等价有偿原则； （3）诚实信

用原则； （4）合法原则； （5）尊重社会公德、社会公共利

益原则； （6）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原则。 二、民事法律关

系 1、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及其特征 民事法律关系是社会关

系为民事法律规范调整时所形成的权利、义务关系。 其特征

为： （1）民事法律关系是一种思想的社会关系。 （2）民事

法律关系是平等主体间具体的权利、义务关系。 （3）民事

法律关系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现的社会关系。 2、民事法

律关系的构成要素 任何一个民事法律关系都是由主体、客体

和内容所组成，三个要素缺一不可。缺少任何一个要素，都

不构成民事法律关系。变更其中任何一个要素也就不再是原

来的民事法律关系了。 （1）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又称民事

主体，是指根据法律规定，能够参与民事法律关系，享有民

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当事人。 能够充当民事法律关系主



体的包括自然人和法人。 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，必须具

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。 民事权利能力，是指国家

通过法律确认的、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。 民

事行为能力是民事主体独立地以自己的行为为自己或他人取

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。 （2）民事法律关系的

内容，是指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和承担的民

事义务。 （3）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，是指民事权利和民事

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。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主要有物、行

为、智力成果和人身利益。 任何一个民事法律关系的发生、

变更与终止，都必须以一定的法律事实为根据，没有法律事

实就不会形成任何民事法律关系。 法律事实，是指能够引起

民事法律关系发生、变更与终止的客观现象。这里须要强调

，必须是指能够引起一定的法律后果的客观事实，才能称作

法律事实。根据客观事实是否与人的意志有关，法律事实可

以分为事件和行为两大类。 3、法人的种类、特征、条件 种

类：企业法人、机关法人、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。 

特征：独立的组织；独立的财产；独立的责任。 条件：依法

成立；有必要的财产或经费；有自己的名称、组织机构和场

所；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。另外还要注意其他法律的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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